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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9月5日

（2011）甬海商初字第1136号
冯湘云、葛江达：原告王海啸与被告冯湘云、被告葛江

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004号

韩松明：原告黄其昌与被告韩松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84号

史学斌、潘教华：原告宁波荣辉日化有限公司与被
告朱顺康、被告史学斌、被告潘教华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海商初字第
88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
的执行。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580号

王安定：本院受理原告夏杰、原告陈国辉、原告吴海
军、原告张惠芬、原告杨国万、原告陈锡浪、原告石建军、
原告王磊与被告王安定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初字第58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691号

翁国晖：本院受理原告华宏良与被告翁国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 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711号

徐均皋：本院受理原告林德连与被告徐均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
海商初字第 7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638号

阮海波：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2号

金晓蕾、金小康：本院受理原告朱洪义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陈定金、浙江金铭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张士信诉陈定金、浙江金铭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
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 10月20日9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377号

郭湘亮：黄朝晖诉郭湘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因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虞敷洪、周耀民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 8时 40 分在廿三里法庭二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商初字第738号

钱行录：本院对许荣辉诉钱行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义商初字第
7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钱行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日内支付给原告许荣辉货款 104098 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商初字第3400号

倪君道：本院对刘加善诉倪君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义商初字第
3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倪君道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日内支付给原告刘加善货款 160343 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民初字第658号
褚春巧、徐嘉豪、徐楠烨：本院受理原告徐绍龙诉被

告褚春巧、徐嘉豪、徐楠烨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 2011年 12月 7日 8时 40分在本院东门
四楼8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405号

钟英进：本院受理原告胡新祝与被告钟英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钟英进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1年 12月 12日 8时 5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号审
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11号

翁金吐：本院受理原告虞夫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1年12月5日上午
8时4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975号

查伟民、江丽：本院受理原告施得高诉被告查伟民、
江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31号

陈银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百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3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181号

楼新元：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元定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1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261号

金楠楠：本院受理原告许旦彪诉被告金楠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2月 8日
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简案庭 403办公室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741号

黄栋、朱吹兰：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利栋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 7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江民初字第1322号

徐新科：本院受理原告江仙菊诉被告徐新科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函、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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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起普通的受贿案。被告人章某是浙
江一建设管理局局长助理，今年

3

月，当地检
察院指控章某非法收受贿赂

7.6

万元，以构成
受贿罪为由提起了公诉。

7

月
11

日，当地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
决。 法院认为，检察机关违法获取了被告审判
前的有罪供述，“ 被告人章某审判前的有罪供
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了解，

7

月
20

日， 公诉机关已提出抗
诉， 认为原判决对其指控的章某受贿

7.6

万
元中的

7

万元未作认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
据、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并导致量刑明
显不当。

这份来自基层法院的判决让法学界人
士兴奋非常 。日前 ，法学界的专家和刑事辩

护律师就此案的标本意义进行了研讨 。 著
名刑事诉讼法专家 、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
授陈光中表示 ，这是在

2010

年
7

月《 关于
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实施以来 ，法院运用此规定裁判的第一
起案件 。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新增第
53

条规
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 这个‘ 等’含义需要明确。 ”陈光中说，刑
讯逼供行为的严重程度是要明确的，“ 是不是
非得遍体鳞伤才行？ 疲劳讯问、车轮战，算不
算？ ”从章某的提押证看，从

2010

年
7

月
27

日
上午

10

点开始，到
7

月
30

日凌晨，“ 章某只休
息了

10

小时左右”。

“ 就这个案件来说，应该是构成了疲劳审
讯。”陈光中说，但立法上，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才算变相的刑讯逼供，没有标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第
116

条规
定 ，“ 传唤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
时 ；案情重大 、复杂 ，需要采取拘留 、逮捕
措施的 ，传唤 、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 不得以连续传唤 、拘传的形式变
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 传唤 、 拘传犯罪嫌疑
人 ，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 、休息
时间 。 ”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表示，原来的讨
论稿中有明确的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在任
何一个

24

小时内， 询问的累计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 还有一个方案是， 任何一个
24

小时
内，连续休息的时间不能少于

6

小时。 ”

然而， 公开的草案中并没有采纳，“ 必要”

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没有明确。“ 有的疲劳审讯
只是违法，有的疲劳审讯就是应被排除的非法
证据，这是两个程度的问题”，陈光中说，刑诉
法应该把这些东西弄清楚。

“ 用工荒”

应解决用工信息不对称
我国将加强第四方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新华社顾瑞珍

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 民工荒”，化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
衡，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科技部高新技术
发展与产业化司副司长胡世辉近日表示，第四方就业服务体系
的建立，充分体现了科技部“ 十二五”规划中“ 科技服务民生”战
略导向，下一步要加强系统的标准化建设，发挥信息技术在解
决民生问题上的应用。

据了解， 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是一个就业信息服务的综合
集成、管理、协同平台。它通过对信息流的深度加工，最优化构造
一个个动态的就业服务链路， 实现以信息流高效引导劳务流和
培训流，从而搭建起求职者和用工企业之间高效的互通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志能说，

目前农民工就业呈现“ 短工化”趋势，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正好
适应了农民工就业周期短、流动大的需求。他建议，这一平台健
康运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出一套成熟的电子劳务市场规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毕雪融认为，

“ 用工荒” 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的构建，对解决“ 用工荒”等
社会问题、农民工发展以及人力资源服务业都有重大意义。

“ 蠢得要命”

“ 不长脑子”

是侮辱学生
沈阳规定教师体罚
侮辱学生将被解聘

■新华社范春生

“ 蠢得要命”“ 不长脑子”……对
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些中小学教师
来说， 今后如果再用类似的言语侮
辱学生，或者是体罚学生，将付出沉
重代价。 日前，沈阳市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 ，明确规定：

体罚、侮辱学生情节严重者，将予以
解聘。

据悉，近几年来，发生在中小学
校园里的“ 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老师
体罚学生的恶性事件常常见诸报端。

《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 新增加了禁
止教师体罚、侮辱、歧视学生的规定，

即“ 教师应当为人师表、遵守宪法、法
律和职业道德， 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不得体罚、变相体罚、侮辱学生”。 一
旦出现“ 侮辱、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情
节严重的”，这部条例规定，将“ 视情
节对校长或者教师给予行政处分或
者予以解聘”。

沈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说 ，事实上 ，关于禁止体罚学生的
规定 ， 并非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
现。 在国家义务教育法以及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当中也有所
提及。 此次禁止“ 体罚、侮辱学生的
规定 ”被列入《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
例》当中 ，更体现了“ 以学生为本 ”

的教育理念。

与此同时，沈阳这部地方性法规
还强调， 应保障学生合理的作业量。

其具体规定，“ 学校应当按照素质教
育的要求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不得
占用或者减少思想品德、 体育与健
康、音乐、美术、社会实践等课时。学
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作业量 ，避
免过重的课业负担。 ”另外，对于违
反学校相关管理制度的学生， 学校
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引导，不得劝其退
学或者开除。

“ 差生”交钱
■朱慧卿画

近日，四川巴中市龙泉外国语学校学生家长与老师发生肢体
冲突，此事源于老师要求表现差的学生写承诺书并交2000元保
证金才能入学。家长认为老师是故意刁难。但老师却称，只是一种
督促手段，自己纯粹是出于一片苦心。

专家学者聚焦“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办案部门疲劳审讯算不算逼供？


